

本协议仅用于“医工交叉研究基金”转化项目申报

“医工交叉研究基金”转化项目
联合申报协议
甲方（依托单位）： ******                          
乙方（合作单位）：******学院
丙方（合作单位）：******公司
经甲乙丙三方协商一致，就共同申报“医工交叉研究基金”转化项目达成如下协议：

1、 联合体组成

各方同意由***作为该项目的依托单位，***、***作为项目的合作单位（以下简称“合作单位”）

2、 任务分工
1、申报项目名称：******
甲方项目负责人为*****。

乙方项目负责人为*****。

丙方项目负责人为*****。
2、合作研究内容、考核指标：

***（此处为单位名称）研究/研制/研发********（此处为研究内容）；考核指标为********（此处为考核指标）；
***（此处为单位名称）研究/研制/研发********（此处为研究内容）；考核指标为********（此处为考核指标）；
***（此处为单位名称）研究/研制/研发********（此处为研究内容）；考核指标为********（此处为考核指标）；
3、 经费与预算

1、项目总经费XX万元，其中学校提供专项经费XX万元，医学院或附属医院配套经费XX万元，企业配套经费XX万元。

2、企业配套经费。       单位（丙方）承诺提供   万元的配套资金，用于支持上海交大“医工交叉研究基金”项目       开展项目研究，并承诺在项目立项一个月内拨至甲方专设财务账号。
3、医学院或附属医院配套经费。由甲方自行落实。
4、 知识产权条款
1、依托单位与合作单位在申请本项目之前各自所获得的知识产权及相应权益均归各自所有，不因共同申请本项目而改变。各方约定本项目产生的知识产权三方共有。
2、因申请项目的需要，各自向对方提供的未公开的、或在提供之前已告知不能向第三方提供的与本项目相关的技术资料、数据等所有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各自所有或合法拥有的任何计算机程序、代码、算法、公式、过程、观念、图表、照片、制图、设计、产品、样品、发明创造（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无论是否获得专利）、技术秘密、版权、商标、产品研发计划、预测、策略、规范、实际或潜在商业活动的信息、客户与供应商名单、财务事项、市场营销计划等技术、商务上的信息等。未经提供方同意，不得提供给第三方。不管本申请是否获得资助，该条款长期有效。
3、因申请本项目的需要，各自向对方提供的相关信息，不构成向对方授予任何关于专利、著作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的许可行为。
4、上海交通大学与附属医院约定，如因转化项目知识产权需要，双方中的一方需要获得另一方知识产权权利权属，以协助另一方开展知识产权运营，另一方应当无偿将拥有的知识产权权利权属转让给对方，并按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等规定和精神，不进行资产评估。
5、各方约定本项目产生的知识产权可另行约定，也可以选用以下条款作为参考：
（1）项目成果由企业自行实施的，项目产品在企业净利润的__%，由企业每年度按交大__% ：医学院及附属医院__%的比例，直接分配至交大和医学院及附属医院。

企业如需买断知识产权的，企业所付对价按交大__%：医学院或附属医院__%分配。

（2）项目知识产权许可或整体转让给其他方的，需经过三方一致同意，产生的收益扣除运营成本后，按交大__%：医学院或附属医院__%：企业__%的比例分配。

（3）三方以本项目知识产权作价投资另行成立成果转化企业的，股权收益按交大__%：医学院或附属医院__%：企业__%分配，如按上一条条款，上海交通大学与附属医院之间进行知识产权权属无偿转让的，受让方成果作价后股权获利的__%分配给转让方。
6、对申报过程中各方提供的技术资料各方承诺不得用于本项目申报以外的其它任何用。
7、知识产权申请维持费用优先从项目经费中支出，项目结题后由企业继续承担，费用计入企业运营成本。
5、 其他约定：

1、参与申报的各方人员符合申报条件，不违反项目申报限项规定，以免造成申报无效。

2、本协议一式五份，学校立项部门、联合体各方各执一份，一份用于项目申报，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本协议只作为该项目申报时使用，如该项目未获得立项，此协议自动作废。
4、未尽事宜由合作三方另行商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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